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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3/2019 號案  對行政司法裁判的上訴 

上訴人：甲 

被上訴人：經濟財政司司長 

主題：工作收入補貼．限定性行為 

裁判日期：2019 年 5 月 8 日 

法官：利馬(裁判書制作法官)、宋敏莉和岑浩輝 

 

摘要： 

一、(財政局局長)在第 6/2008 號行政法規所規範的程序中作出

的決定性行政行為，受該行政法規所規定的法律前提的約束。 

裁判書制作法官 

利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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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

合議庭裁判 

 

一、概述 

甲針對經濟財政司司長 2016 年 7 月 29 日的批示提起撤銷性司

法上訴。該批示駁回了上訴人針對財政局局長不批准其 2010 年第三

季度和第四季度的工作收入補貼申請，並命令其返還 2009 年第四季

度及 2010 年第一季度、第二季度的補貼款項的決定所提起的訴願。 

中級法院透過 2018 年 10 月 18 日的合議庭裁判裁定司法上訴敗

訴。 

甲不服，向終審法院提起司法裁判的上訴，稱相關行政行為存

有以下瑕疵： 

－欠缺理由說明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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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違反第 6/2008 號行政法規的規定； 

－違反公正原則、無私原則和善意原則； 

－違反《行政程序法典》第 86 條的規定(違反調查原則)。 

檢察院司法官發表意見，認為上訴理由不成立。  

 

二、事實 

i) 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認定了以下事實：  

甲於 2009 年第四季度至 2010 年度申請｢工作收入補貼｣並已領

取 2009 年第四季度至 2010 年第二季度之補貼款項。其填報受僱於｢

乙物業代理(學業檔案編號:XXXXXX)｣，登記之商號地址為[地址(1)]。

工作性質為項目策劃，主要協助內地人投資本澳，並收取服務費用。

惟財政局對該工作的性質、時數、收入及地點存疑，故進行對外調

查。 

據財政局對外調查報告所述，該商號地址當時為甲住所，借出

讓予｢乙物業代理｣之持牌人丙作商號登記地址，現場並無招牌且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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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緊閉，而財政局對外調查時甲表示未能提供任何出勤紀錄及支薪

紀錄資料，故不獲批准 2010 年第三季度至第四季度之申請，並需返

還 2009 年第四季度至 2010 年第二季度之補貼款項共$20,000 元。 

2011 年 2 月 18 日財政局邀請甲進行聽證，進一步了解「乙物業

代理」之運作情況及其工作狀況。甲當時表示與僱主並沒有訂立任

何僱傭合約，僅為口頭協議，僱主亦沒有為其制定出勤及支薪記錄，

當日甲同意筆錄內容並即場於筆錄上簽署確定。 

2011 年 2 月 23 日另一申請人丁曾親臨財政局，表示可交回甲於

筆錄中未能提供之文件，當中包括合約、工時及支薪之記錄等，當

時財政局職員表示將會按筆錄內容作主要考慮，若有文件提交亦只

能作補充說明之用，且財政局稅務諮詢並沒有收發文件之權限，如

需提交文件可經由其僱主以書面形式，附同相關文件交予財政局文

件收發處。當時丁亦表示同意並主動離開，惟最後財政局稅務諮詢

於 2011 年 4 月 25 日完成報告並呈交局長作出審批前，也沒有收到任

何由丁、甲  或其僱主所遞交之補充文件。 

2011 年 5 月 6 日財政局透過第 XXXX/XXX/2011 號公函向甲作

出通知，惟其不同意有關決定並提起聲明異議。經審閱有關聲明異

議所提交之資料，甲仍未能就其工作之性質、時數、收入、地點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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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疑點提出進一步解釋，故駁回其聲明異議，並維持局長於 2011

年 4 月 28 日所作之決定。 2011 年 7 月 27 日財政局透過第

XXXX/XXX/2011 號公函，要求甲返還不當獲取之工作收入補貼款

項。   

2011 年 7 月 15 日財政局曾與僱主丙進行筆錄，丙承認過往所有

工作收入補貼申請表內之工作時數及工資記錄均由僱員丁自行填寫

後交其簽署，並沒有詳細核對申報表內所申報之資料，僱主丙亦不

能即場解釋如何計算所申報之工作時數。另外於筆錄過程中財政局

職員曾多次詢問「乙物業代理」之業務狀況，丙均不能提供任何有

關業務資料，並多次表示不清楚或不記得了。 

ii) 被上訴行為所依據的財政局的報告載有如下內容：  

關於「工作收入補貼」申請人甲，因對經濟財政司司長於 2011

年 10 月 13 日所作出之批示，駁回其必要訴願之決定，而向中級法

院提起司法上訴，有關上訴卷宗編號 30/2012 裁定由於「上訴所針對

之實體僅透過同意財政局製作之報告來就有關批示說明理由，而報

告內建議上訴所針對之實體即經濟財政司司長拒絕受理上訴人提起

的必要訴願。」並認為上訴人，即甲是「適時提起該必要訴願」，並

建議以「上訴所針對之行為違反澳門《行政程序法典》第 151 條第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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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、第 155 條第 1 款及 160 條 d 項的規定為由，宣告撤銷該行政行

為。」 

考慮到有關裁決之量點為財政局對申請人提起聲明異議之時間

違反《行政程序法典》之規定，經濟財政司司長曾於 2014 年 12 月

12 日就其駁回訴願事宜於第 XXX/XXX/2014 號報告作出批示，並於

2015 年 3 月 13 日以雙掛號形式發出公函及分別於 6 月 10 日、6 月

11 日在澳門日報及 Hoje Macau 刊登公告通知甲有關批示內容，惟因

通訊地址錯誤而無法獲得聯絡，及後其代表律師表示希望本局可為

申訴人重新執行工作收入補貼所作出之審批程序，包括與申訴人作

出聽證、繕寫筆錄及建議書。鑒於法規需要在公平公正之情況下有

效地執行，因此財政局亦為著確保程序之完整性和合法性，故此重

新進行審批程序，並於 2016 年 5 月 23 日下午與申訴人進行聽證，

有關會面內容詳列如下: 

甲於 2009 年 11 月開始於「乙物業代理」工作，與其夫丁同樣擔

任項目策劃顧問，月薪澳門幣 1,500 元，無雙糧或任何津貼。工作時

間亦為每日 8 小時，每周  48 小時。自 2011 年 4 月起獲加薪至澳門

幣 2,300 元，但沒有簽定新勞動合同，只於糧單上顯示。 

就「乙物業代理」所申報之 2009 年度職業稅 M3/M4 僱員及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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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名表上之收入， 與工作收入補貼所申報之收入不符一事，甲指對

事件毫不知情。而當被問及其租用之物業被僱主申報為從事商業活

動之地址，甲表示這是僱主作為聘用兩位申請人的條件之一。而僱

主將有關單位向財政局申報為租用一事，甲表示並不知情，並稱其

夫沒有收取僱主任何租金。 

甲之工作收入補貼申請表上僱主填寫部份，包括工作收入及工

作時數資料均由其夫丁填寫，僱主丙則在場確認。 

甲指由於其工作範圍涉及項目分析及建築專業服務，故不需長

時間留在商號工作，並需到國內工幹。與丁一樣，甲不斷強調由於

勞動合同上訂明僱員可彈性上班，故此無上、下班時間記錄，只有

在年曆上以記號記錄有關出勤日期，但每一記號均沒有明確表示上、

下班或工作時間。 

最後，甲表示從未嘗試尋找其他工作，因勞動合同訂明倘當年

度營業額達叁拾萬元，便可獲得當中百分之二十之豐厚佣金，但經

證實於任職期間有關條款從未達成。 

從會面內容及相關筆錄中所述，申訴人無疑對第 6/2008 號行政

法規內所訂定之條文相當熟識，對財政局於審查申請個案中所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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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均能準確並完整提供，當中包括勞動合同、工時記錄 (年曆咭)、

工資記錄(簽收單據)及授權書。可惜有關文件並未能完全對財政局提

出之疑點作充分解釋，有關論點分析如下: 

首先財政局提出申訴人之工作收入補貼申請表格由其夫丁填寫，

有關行為已觸犯第 6/2008 號行政法規第 5 條第 1 款之規定。丁表示

當時他已獲得由僱主丙作出之授權，故可作出該行為，並一再強調

是合法的。從授權書內容，清楚列明丁可代表「乙物業代理」作出

以下行為: 

- 授權人之名義經營上述商號，從事一切有關之商業活動，聘請

或解僱相關之工作人員或僱員; 

- 可以代表授權人前往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局、社會保障基金辦

理和繳納稅金，社會保障基金供款的一切事宜。 

無疑丁確持有由僱主作出之正式授權，惟授權內容只限於從事

商業活動、聘用及解僱、於財政局辦理和繳納稅金及社會保障基金

供款等事宜。基於「工作收入補貼」並不屬於任何稅種，亦不是商

業性質活動，故授權範圍固然不包括代表僱主填報「工作收入補貼」

申請表，況者表格上第一部份已列明需由僱主填寫，倘僱主允許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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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填寫申報表格，僱主便起不到監督的作用，亦有違反法規訂立

之目的。 

此外，財政局對申訴人之工作時數亦提出懷疑，根據筆錄內容，

申訴人表示沒有上下班時間記錄，只能提供一份有記號之年曆咭，

並強調因勞動合同已定明其“不受上下班時間限制” ，只需“每日

工作 8 小時，每周 48 小時” ，故無須記錄其上下班時間，而有關

年曆咭之勾選均由申訴人自行作出。 

根據經第 6/2009 號行政法規所修改的第 6/2008 號行政法規第 4

條第 3 款一項(1)項規定，僱員須按月累計至少工作 152 小時，而財

政局對所有申請個案均嚴格執行此要求。 甲表示勞動合同定明不受

上下班時間限制，只需每日工作 8 小時，有時甚至超出合約所規定

的工作時間，更認為年曆咭上的記號已充份證明其已符合工作時數

之申請條件。雖然申訴人堅持每個記號均代表上班並已工作 8 小時，

可惜財政局卻無法從記號上計算出當天是否工作 8 小時，更無法確

定其口中題述是否超時工作或根本存在工時不足等情況。再者，申

訴人已承認年曆咭上的記號是自行勾劃，當中並沒有僱主及僱員(申

訴人)簽名作實，故此咭上所指之上班日是否代表申訴人，當中有否

遺漏，僱主是否已確認僱員(申訴人)之工作時間安排等均屬疑問。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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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文件不但未能解釋財政局所提出之疑點，反倒引申出更多疑問，

令財政局無法準確計算所申報之工作時數資料是否屬實。 

有關由其夫丁所提供之授權書，發現其作出日期為 2009 年 10

月 20 日，根據財政局營業稅及職業稅中心系統資料顯示，「乙物業

代理」是於同日向營業稅中心作出登記，經營場所為丁之租用居住

單位，隨後申訴人才於 2009 年 11 月 1 日始登記入職。 

根據授權書內容: 「授權人之名義經營上述商號，從事一切有關

之商業活動，聘請及解僱相關之工作人員或僱員」，明顯僱主已將其

經營業務之權力完全授予丁，而丁亦承認以無償方式將其住所給予

僱主登記為營業場所及提供租約作申報所得補充稅之用，以上證據

足以證明僱主與其夫丁於確立僱傭關係前已達成合作關係，故不排

除先由丙於財政局登記設立商號，並由丁完全處理該司業務，最後

為符合工作收入補貼申請條件，再登記甲作為僱員，並由丁為甲填

寫工作收入補貼申請表上應由僱主填寫的部份(包括工作收入及工作

時數的資料)。 

自 2008 年特區政府推行工作收入補貼臨時措施至今，財政局均

會對有懷疑之申請個案作詳細調查，務求所有申請均符合第 6/2008

號行政法規的要求。當發現有申請個案違反法規訂立之條款，或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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嫌在提供虛假資料之情況下獲得批給，都必須按本行政法規第九條

之規定要求申請人返還已收取之補貼款項，以確保法規可在公平公

正之情況下持續有效地執行。就申訴人申請個案，當時人認為只需

於表格上填寫合符申請資格的工作時數、收入及按時遞交，便理所

當然地得到有關補貼，完全漠視本局有權對申請作出審批的權力，

縱使申訴人往後不斷提供大量文件證明，但綜合聽證內容加以分析

後，依然沒法解釋財政局對有關申請所提出之疑點，包括: 

1. 沒有上下班時間資料及僱傭雙方簽名確實之年曆卡; 

2. 申訴人還未受僱於「乙物業代理」時，持牌人已透過授權書

將其經營權完全授予其夫丁。其後，甲入職上述商號，丁則為甲填

寫工作收入補貼申請表格，但該授權書內容實不包括丁可代表僱主

填寫申請表; 

3. 其夫丁主動以無償方式把其租用住宅予僱主登記為營業場所

及提供租約作申報所得補充稅之用。 

最後，基於申訴人未能就其工作時數、工作性質及工作收入等

提供充分及合理解釋，故維持局長於 2011 年 4 月 28 日所作之決定，

拒絕申訴人 2010 年第三季度至第四季度之申請，並要求返還 20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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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第四季度至 2010 年第二季度之補貼款項，共$20,000 元。 

 

三、法律 

1. 要審理的問題 

要審理上訴人前面提出的問題，但有關違反《行政程序法典》

第 86 條規定的問題除外(違反調查原則，且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出現

絕對不合理的情況)，因為司法上訴中沒有提出此問題。要強調的是，

司法裁判的上訴不是用來審理第一審中未曾提出的新問題的。 

 

2. 欠缺理由說明  

對行政行為說明理由，目的在於使相對人知悉決定的理由，特

別是為何批准或不批准某項申請。 

本案中，駁回訴願的行為解釋道，申請人未能證明其工作時數

符合發放補貼的要求。並表示，就發放補貼而言，所遞交的文件不

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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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就是不批准相關申請的根本理由。 

因此，相關行為具有充分的理由說明。 

 

3. 違反第 6/2008 號行政法規 

(財政局局長)在第 6/2008 號行政法規所規範的程序中作出的決

定性行政行為，受該行政法規所定的法律前提的約束。如前提成立，

則應作出批准的行為。如前提不成立，則應作出不批准的行為。作

出決定的機關沒有自由考量的空間。因此，要審查有關行為是否違

反了“以臨時方式向低收入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發放工作

收入補貼，以紓緩當前經濟狀況所造成的生活壓力”的規則。 

第四條 

申請條件 

一、同時符合以下條件的人士，可申請補貼︰ 

(一)取得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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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在申領補貼的季度內年滿四十歲，但第三款(一)項(3)分項所

指的僱員除外； 

(三)在申領補貼的季度內已在社會保障基金登錄為受僱人士； 

(四 )在申領補貼的季度內收取的總工作收入少於澳門幣一萬五

千元的僱員。 

二、上款(一)項所指的身份須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以

前取得。 

三、為適用第一款(四)項的規定，下列用語的含義為： 

(一)“僱員”是指屬以下任一情況的受僱者，即使其為多於一個

僱主實體工作亦然： 

(1)按月累計至少工作一百五十二小時者； 

(2)八月二十一日第 43/95/M 號法令第二條第一款規定所涵蓋的、

從事經十二月三十一日第 15/77/M 號法律核准的《營業稅章程》附表

一內的《行業總表》所載“紡織、成衣及皮革製造業”範疇的工作

且按月累計至少工作一百二十八小時者； 

https://bo.io.gov.mo/isapi/go.asp?d=dl-43-95cn
https://bo.io.gov.mo/isapi/go.asp?d=lei-15-77cn
https://bo.io.gov.mo/isapi/go.asp?d=lei-15-77cn#rc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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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持有第 9/2011 號法律《殘疾津貼及免費衛生護理服務的制度》

第二條第二款所指的殘疾評估登記證，且按月累計至少工作一百二

十八小時者； 

(二)“工作收入”是指經二月二十五日第 2/78/M 號法律核准的

《職業稅章程》第三條第一款所指的來自受僱的工作收益；但僱員

基於勞動關係的終止而根據第 7/2008 號法律第七十七條的規定收取

的賠償則不計算在工作收入內。 

四、為適用上款(一)項的規定，在確定工作時數時，如屬下列情

況，須視作每日實際工作八小時： 

(一)僱員正處於第 7/2008 號法律第四十四條第一款、第四十六

條第一款、第五十三條第二款及第五十四條所指的休假或缺勤期

間； 

(二 )上款 (一 )項 (2)分項所指的僱員正處於八月二十一日第

43/95/M 號法令第五條所指的以補償方式暫時中止勞動合同的期

間。 

 

https://bo.io.gov.mo/isapi/go.asp?d=lei-9-2011cn
https://bo.io.gov.mo/isapi/go.asp?d=lei-2-78cn
https://bo.io.gov.mo/isapi/go.asp?d=lei-2-78cn#rip
https://bo.io.gov.mo/isapi/go.asp?d=lei-7-2008cn
https://bo.io.gov.mo/isapi/go.asp?d=lei-7-2008cn
https://bo.io.gov.mo/isapi/go.asp?d=dl-43-95cn
https://bo.io.gov.mo/isapi/go.asp?d=dl-43-95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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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中，認為申請人未能證明其受僱工作的時數符合法定條件，

因其所提交的證明工作時數的記錄僅僅是申請人自行填寫的記錄，

並非僱主實體的文件。 

根據《行政訴訟法典》第 152 條的規定和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

第 47 條第 1 款的規定，在屬中級法院管轄權的行政上之司法爭訟程

序中，對某項事實的認定屬於中級法院自由心證的範圍，不受終審

法院的審查。 

所提出的問題理由不成立。 

 

4. 違反公正原則、無私原則以及善意原則 

如前所述，相關行政行為是行使被限定的權力而作出的，當中

不存在任何考量的空間，亦即，沒有任何自由裁量的選擇，而上述

原則屬於自由裁量活動的內部限制，不可能出現違反這些原則的情

況。因此，要麼相關行政行為違反發放補貼的法定前提，並因此可

被撤銷，要麼沒有違反，不可被撤銷。沒有牽涉到任何公正問題。 

所提出的問題理由不成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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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決定 

綜上所述，合議庭裁定上訴敗訴。 

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，司法費訂為 4 個計算單位。 

 

2019 年 5 月 8 日，於澳門。 

 

法官：利馬（裁判書制作法官）－ 宋敏莉 － 岑浩輝   

 

出席評議會的檢察院司法官：蘇崇德 

 


